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宜春一诺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宜春市袁州区二字科巷涂家小区56附20号
本机关在全省招标投标领域专项治理行动及2022年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评价中发现你公司代理的采购项目存在以下问题：
一、宜春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2#楼实训室专用设施设备及配套安装”项目（编号：一诺-YC2021-012）
1.招标文件企业实力评分项表述：1.投标人具有环保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的，得3分。该资质为国家规定的准入资质，属于资格条件，不能作为评分因素，违反《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该资质设置与项目实际需求不匹配（环保工程主要指水污染防治工程、大气污染防治工程、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程、物理污染防治工程和污染修复工程等），属于以不合理条件限制供应商，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2.招标文件企业实力评分项2：投标人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得2分，该项设置与项目实际需要不相适应，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3.招标文件技术指标评分项的第2款：根据投标人对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内容及技术要求”中标注“▲”指标响应情况进行比较：全部满足得30分；有一项不满足或负偏离扣2分，15项不满足为0分，评审因素未细化和量化，违反《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
4.招标文件售后服务评分项的第2款：方案内各阶段服务计划详尽，维护保养期服务内容科学、合理得2分；方案内服务计划、维护保养期限服务内容有欠缺，但仍可以采用的得1分，其它不得分。评审因素未量化，违反《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 
二、宜春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平安校园设备采购施工一体化”（编号：一诺-YC2021-025）
招标文件宿管信息发布屏评分项要求提供具有CANS,CAL,CMA 标识的第三方权威机构检测报并加盖制造商公章佐证。该项中的CAL标识已经取消，CANS标识无法律效力，要求同时具有三个标识属于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歧视或差别待遇。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
三、宜春市第二人民医院“宜春市第二人民医院安全保卫服务采购项目”（编号：一诺－YZ2021－001）
评分标准－商务部分－人员：响应文件内提供军人转业或退出现役证明以及响应单位为其缴纳的近六个月社保证明复印件，原件现场查验，未按要求提供或缺项不得分。要求提供六个月社保证明，排斥新成立企业或合法就业人员，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
四、宜春职业技术学院“校区整体搬迁服务项目”（编号：一诺-YC2021-004）
评分标准－技术评审－搬迁实施方案：以“使得方案科学、合理、针对性强、能完全保障项目实施质量”、“使得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针对性有所欠缺”、“方案不具有针对性、结构混乱、内容描述多有歧义 ，不可采纳的”作为评分依据，未细化量化，违反《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
五、宜春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2#楼实训室通用设施设备及室内建设项目”（编号：一诺-YC2021-014）
评分标准－商务评审－企业实力：投标人诚信等级被评为AAA级的得2分，AA级的得1分。信用等评定属于企业自愿申请，申报条件与企业经营年限、规模、效益等紧密相关，违反《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十七条、《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第五条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给予处分，并予通报：（三）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八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七）采购综合评分法时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未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本机关决定责令宜春一诺招标代理有限公司限期改正，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按照法定程序，本机关已于2022年11月24日将《政府采购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送达你公司，你公司表示接受，在法定时间内没有提出异议。
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宜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直接向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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